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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九十九學年度第七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3 月 30 日（週三）12 時 20 分至 14 時 30 分 

地點：第二會議室（第二行政大樓） 

主席：廖咸興教授 

委員：鄭富書教授(請假)、劉聰桂教授、江瑞祥教授、許添本教授、

蔡厚男教授、劉權富教授(請假)、羅漢強教授、周素卿教授、

張聖琳教授、康旻杰教授(請假)、李光偉先生。 

諮詢委員：林俊全教授、余榮熾教授、詹穎雯教授(請假)、黃耀輝教

授(請假)、李培芬教授、葉德銘教授(請假)。 

列席：理學院 凌鴻儀秘書；物理系 熊怡主任；海洋所 黃文英佐理

員；數學系 張稚敏助理；化學系 張志新技佐；全球變遷中心

(請假)；體育室 康正男組長、何承恩幹事；教務處課務組熊

柏齡幹事；威季景觀工程有限公司劉淑玲、李其銘、蔡佩璇；

總務處秘書室 徐炳義專委、蔡淑婷技士；總務處營繕組 洪耀

聰組長、李明芳股長、黃英彬技正、孫紀緯幹事、江雅嵐幹事；

總務處事務組 林新旺組長、許祥太股長、薛雅方股長、阮偉

紘幹事、李宜蓁幹事；總務處保管組 徐炳義組長、王占春編

審；環安衛中心 梁文傑副主任、胡偉駿幹事；學生會吳鑫餘

同學、周子暐同學；學代會李昕陽同學(醫學院)、洪崇晏同學

(文學院)；研協會（請假）。 

幹事：吳莉莉、吳佳融、吳慈葳 

記錄：吳莉莉 

壹、報告案 

一、確認九十九學年度第六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定： 

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貳、討論案 

一、醉月湖區設施改善一期工程初步設計（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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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說明與簡報：（略） 

 委員意見： 

李培芬諮詢委員： 

一、有關植栽計畫提供幾點意見： 

(一)、 計畫中強調誘鳥、誘蝶植栽，但選種上沒有對應此功能。 

(二)、 植栽選種如：馬纓丹，不建議種植，為有毒植物且為外來種，對整體

生態的多樣性也不好。 

(三)、 植栽圖表內容前後不一致，有任何考量？或簡便形式？ 

(四)、 建議儘量少種外來種植物，若為校內移植尚可接受。 

二、有關安全問題，醉月湖湖水深度最深處為 2、3 公尺，對於小孩來說有安全

疑慮，請加以考量。 

劉聰桂委員： 

一、有關植物季節變化，請於平面圖上表現。 

二、請於平面圖上標示現有大樹，新種的植栽則須考慮其生長特性，於適當區位

配置。如：舟山路上的羊蹄甲、艷紫荊種在陽光不足的地方，開花情況不佳；

又如櫻花，需要充足的陽光，才會開花良好。目前為初步設計階段，將來需

要在平面圖上細緻規劃。 

三、岸邊石塊的材質、種類、型態和排列要講究，後續需有相關設計。 

四、舞台設計需考慮相關安全問題，如：夜間使用、或舞台表演活動進行時，避

免人員自舞台跌落。 

五、請說明深水井為何設置在中池？深水井深度？此處地層構造，淺處為不透水

黏土層，地下 7-10 米處為礫石及砂石透水層，有 3 米厚的含水層，是很好

的地下水庫，可增加水資源的利用。也應包含地表滲水，如何滲入至此含水

層以補助水源，需有相關搭配考量。 

六、考慮台北在冬季時，多雨潮濕的氣候，如何讓草皮、草坪不會造成泥濘現象，

需要配合砂質土壤、透水性良好。 

羅漢強委員： 

一、報告書第 5 頁，現況植栽調查不夠詳細，甚至有名字錯誤。 

二、報告書中建議新植植栽的計畫內容前後不同，需整理清楚一致性。 

三、植栽選種在景觀、美學上為主觀的想法，目前湖邊植栽比較雜亂，個人建議

為使景觀有整體印象，湖邊選植單一樹種就好，建議選擇垂柳，形象單純化，

適合地下水位高的地方，維護管理上也比較簡單。 

四、報告書第 17、18 頁，植栽的圖表做得很好，建議增列考慮因素： 

(一)、 原生種還是外來種。外來種不一定適應水土，或者很強勢的樹種，會

侵蝕本土種，例如馬纓丹，所以必須把外來種和原生種加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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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適合生長的緯度和季節。例如：大王蓮為外來種，適合在熱帶生長，

在台北和屏東南部種出來的效果不一樣，水土條件不同。 

(三)、 耐陰性。因為是一個整體的生態體系，植物群要有多層次，地被植物

是否受到上層植栽遮蔽日照，必須列出來才能加以考慮。 

五、水生植物生態習性有三類，需加以考量：1. 挺水性植物，根在水底土壤生

長，莖葉長出水面外。２.浮水性植物，如：浮萍。３.沉水性植物，在水中

生長的，如：蘊草。分類需加以區隔，生態習性不一樣，營造的目標和方向

也會不一樣。 

六、報告書第 7 頁，說明生態池設計的總綱領。個人將定位整合為以下要點，較

為清楚明確： 

(一)、 這是一個自然的水池，有它的歷史意涵，包括自然的景觀、濕地。 

(二)、 具有歷史人文意涵，這水池至少有 4０年，有它的人文意涵，但新作

的水池，一半以上的景觀都改變了，改變印象。具體建議可以保留拱

橋，以尊重原設計者潘榮煌的設計想法，且尊重歷史傳承。 

(三)、 需具有休憩功能，從表面來看，為景觀美學意義，實質內在為生態量

體，量體的意思是指不只是一個生物量，還有一個實在的有機體的存

在。 

蔡厚男委員： 

一、全校師生對於本案有許多期待，恐無法一次全部滿足，因水域不大，建議須

評估優先改善項目。 

(一)、 改善後新增、或拆除後新設的休憩設施不少，計畫內容太強調滿足人

類活動機能，若一次滿足，也可能產生外部性。 

(二)、 湖區林域生態環境已經形成，已有物種棲息生態條件，改善過程應同

步進行基地環境調查評估確認。 

(三)、 要滿足學生表演、聚集活動，是否與原來物種生態環境需求互斥相

融，需有分析。 

(四)、 從圖面上解讀，目前設計超過環境承載量(overloading)，可能因為設

計單位照單全收，為何湖岸邊需要密集設置休憩點，能不能保留一兩

處簡樸自然的地方，為設計定位上的問題。 

二、多位委員提到植栽問題，湖區過去為校內新建工程樹木移植、假植區域，生

長雜亂，互相競爭，建議利用這次機會調整，提升景觀品質，讓湖區景觀有

特色，如羅委員所說，藉由植栽調整湖邊景觀。現況植栽平面圖不夠，建議

分區呈現調查分析，生育好、姿態好的保留，生長弱勢不佳的，可以移走，

不是都不能移植。有關湖區林相組成，請考量樹下活動空間及草坪養管因

素，將常綠與落葉樹種混搭，對於植生景觀有幫助。 

三、鋪面品質不佳、凹凸不平，確實需要改善，但是否要加寬路幅，須好好評估。

若要人與自行車共行，勢必要加寬路幅，但是有時候忙碌工作閒餘到湖邊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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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希望是寧靜悠閒，不希望和自行車共道。人走的地方，是否都要鋪上硬

鋪面，有些屬於簡易型的小徑(trail)就好了，抑制某些活動。有關自行車穿

越性動線，綠色交通動線請教許委員意見。 

四、湖畔周圍的設施，臨近校舍建築的區域，預期會有較多活動使用。淺水區生

態池周邊環繞休憩設施，會吸引活動發生，但是生態池也會吸引生物物種休

憩棲息，兩者間是否互斥影響？就活動角度來看目前的配置是對的，但是要

滿足活動需求到什麼程度，建議再評估。 

五、有關水岸的形式，湖區的魅力和生態性，不在水岸，而在水域。根據生工系

侯老師等的研究，湖域底泥淤積很厚，安全問題一定要考慮，若有人員掉落，

恐怕是”拔”不起來。前階段的規劃提到醉月湖景觀改善與水質改善要同步

處理，既然本次不處理水質改善，大小湖、深淺水之間的水域循環系統，以

及湖水自然淨化的過程還是要同步考慮。 

許添本委員： 

一、對於本案設計目的，覺得有不清楚的地方： 

(一)、 有必要做環湖的自行車道嗎？目的為何？建議自行車停在博雅教學

館、小福樓附近，到這裡用步行的方式散散步，走在湖岸曬太陽。不

需要騎自行車在湖邊繞一圈。 

(二)、 配置直直的中央綠廊和觀景台設計的目的為何？觀景平台尺度小，容

納的人數也有限。若要欣賞生態池，是否考量調整為跨越生態池的路

徑？ 

(三)、 之前規劃階段的重要概念，希望醉月湖與椰林大道有所連結，中間介

面是小福樓，醉月湖轉變為不是被分隔的區域，舊化學館的拆除就有

這個意思。現在多了與博雅教學館的介面關係，須思考人員動線，依

此定位與中央綠廊、閱讀區的關係。在此銜接關係來看，如果醉月湖

定位為活動熱鬧空間，舞台設置在籃球場旁，當舞台有活動時，是否

要禁止使用籃球場？聲音、活動是否互相干擾？可能產生使用衝突。

較難理解此空間設計目的。如果舞台使用是屬於小型活動的空間還

好，如小福樓、小小福的小型活動，但是是否會吸引人來使用。如果

定位為大型活動，勢必產生衝突，建議需要再進一步思考。 

二、如果醉月湖是定位為比較安靜的地方，是大家常去的地方，某些設施會利用

湖區外圍空間，不見得要在湖邊增加設施，可以思考其適切性。生態池周邊

都是設施，湖區生態、湖岸邊要生態，將會產生衝突。可以是湖邊生態、湖

域自然，也是一種方式，請再思考定位。 

三、這一區似乎是臺大杜鵑花較少的區域，建議可以在區隔湖岸安全的地方種植

杜鵑花，可以在湖岸欣賞＂杜鵑醉魚＂的景象，成為新的景點。 

四、希望醉月湖域可以是寧靜散步的空間，大家可以親近湖岸，不一定要以增加

設施為思考。反倒是不要增加設施，而可以親近湖岸，是過去一開始的規劃



 5 

概念，請思考可調整的空間，個人建議重新定位設計目的。 

張聖琳委員： 

一、贊同蔡委員、許委員的看法，醉月湖是一個大學寧靜的空間，而不要像一個

公園的遊憩湖泊的感覺。不見得要再增加設施，而是從剪法設計，少做設施

物，成為一種學術氛圍、台大校園的感覺。 

二、生態池增加景觀流瀑、水撲滿、深水井，為補注水源增加引水設施的做法，

不見得是生態。如果定位為生態池，南邊的小池建議如：滯水池 (rain 

garden)、濕地的方式，在枯水期缺水時，符合生態景像。不然，就要換一個

名稱，不要叫做生態池，否則名實不符、互相矛盾。 

三、有關湖邊安全的問題，請問是否於設計過程中，訪問學生對於設計的看法，

我的學生對於湖邊沒有設置護欄，擔心同學騎乘老舊腳踏車於湖邊因煞車不

及而掉落湖水。動線上的衝突、以及湖岸邊緣部分如何處理？許委員建議於

湖邊種植杜鵑花，是一種和景觀融合的處理方式，請仔細考慮使用上的衝突。 

周素卿委員： 

一、本案一定要能解決水文系統的問題，建議尊重專業設計與評估。生態池環境

已經變得很差，一定要創造能流動的水，利用水域創造水文系統，改善水質。 

二、鋪面需要改善，大家都有共識，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三、個人反對在此區域內設置過境性腳踏車系統。臺大校園腳踏車的量已經無限

上綱，一旦加入腳踏車課題，即降低生態、美學、創造新的文化的可能性。

教學大樓已經有龐大數量的腳踏車停車空間，且整個湖域周邊的環境已有很

大不同，希望大家討論是否要開放讓腳踏車進入這個空間。 

四、報告書第 7 頁，設計單位以功能分區思考，可以做為討論基礎。醉月湖和過

去已有很大的不同：東側思亮館至化學系、南側小福樓、西南側體育館、北

側凝態館皆有改變。湖域周邊為理學院重鎮，建議需討論界面處理，重塑空

間文化。未來有許多新人口會在此區域活動，如：新塑造的生態池，鄰近博

雅教學館、小福樓，可預期未來有眾多活動人口，需從實際面考量此生態池

的設計，在日常生活的韻律上，導引活動人口的使用行為。個人基本上可接

受設計單位提出的方案，因為有考慮現實面，單純以生態角度來設計，是不

切實際的。與體育館相關的介面，游泳池旁邊可以維持比較靜謐的環境，意

象不一定要增加設施；與周邊建築之間的介面問題，可以從植栽方面的解

決。請多考慮介面的觀點。 

江瑞祥委員 ： 
一、提醒從新化學館、小福樓角度進來湖域時，看到的小湖景觀，視野比較封閉

的問題，不夠開闊。 

二、北側與思量館、理學院間的車道鋪面設計是否可納入一併改善，整合介面。 

三、贊同許委員、周委員的看法，反對設置穿越性腳踏車道。設置腳踏車道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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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但是干擾非常大。 

四、承載量上來看，贊同張老師剪法設計的觀點，從體育館過來，設置表演活動

區，醉月湖是臺大生態池、圖書館之外的另一處休憩區，如果要再增加引入

活動人口，對於環境承載負荷過大。 

五、邀月亭設計為中國式的，雖有呼應湖心亭中國式風格，但從湖岸思考，邀月

亭是中國式的，步道是西方現代的，設計風格上不協調，需予以解決。希望

可以統一湖心亭、邀月亭與步道的設計風格。 

李光偉委員 ： 
一、建議思考服務對象，與提供的功能，如：舒壓、寧靜…等，依此方向設計。 

二、請思考維護成本，如：羅委員提到栽植柳樹降低維管費用的觀點。 

物理系 熊怡主任： 
一、過去醉月湖是學校偏遠地區、散心的地方，現在不同，增加許多活動人口，

尤其是腳踏車經過湖區的量很大，現況尤其是右側角落，夜間照明不足，很

危險。如果不設置穿越性腳踏車道，需考慮外圍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引導眾

多腳踏車數量，如何到達上課的館舍教室，以及夜間安全照明。 

二、設計案中沒有提到湖心亭是否整修，未來外圍整修得漂漂亮亮，湖心亭卻老

舊破損，景象不協調。 

學生會 周子暐同學： 
許多老師提到自行車道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最後決議刪除腳踏車道，同學這

裡希望至少能保留右上角，從小椰林道至天文數學館，經思亮館、舊數學系館的

這段腳踏道，該路段目前沒有其他替代通路。 

教務處課務組 熊柏齡幹事： 
一、化學館旁邊道路(標示紅色)通往小椰林道方向的步道，建議調整動線至博雅

教學館的大門。 

二、江委員提到從小福樓方向往醉月湖的視野不夠開闊，建議將博雅教學館東側

配置的樹群，改配置於教學館北側，可作為與籃球場、排球場之間的隔音，

與博雅教學館已種植的兩排路樹，亦可連結。 

許添本委員： 
建議藉此機會恢復湖心亭的功能，看起來也會比較正常。大家常會問起為何湖心

亭不能過去，導致往事一再重提，事隔已幾十年，可以透過設計去改變，或許讓

亭子周邊水很淺，跳下去也不能遂意。恢復功能後，大家無需重複提起過去記憶。 

環安衛中心 梁文傑副主任： 
一、醉月湖本身為水文危險的區域，我個人於臺大任職以來，記憶中曾有三個人

在此淹水溺斃。需有安全改善前提，再來談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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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醉月湖過去發生問題時，救災動線是零，若有人在湖域發生危險，救難人員

無法靠近岸邊，進行 CPR。特別是斜坡、草坡等設計，應考量人員如何靠

近救難，請將救災動線納入考量。 

三、需規劃設計避難空間，一併考量如何避難。 

化學系 張志新技佐： 
一、有關化學系周邊景觀改善，因本系緊鄰醉月

湖、新生大樓、普通大樓、教學大樓、綜合大

樓等教學大樓，於上下課時人員車輛流動頻

繁，目前路寬僅約 1 米，常造成腳踏車與腳踏

車或行人互撞，危險萬分，也造成很多腳踏車

因此騎上化學系走廊，本次改善希望能將腳踏

車道及行人步道分離，並應避免腳踏車因壅擠

而騎上化學系走廊往返各教學大樓，本系走廊

為行人專用且離地面約 70 公分高，邊無遮攔，

如果滑倒摔下後果不堪設想。 

二、本系樓地板面積約 2 萬平方米，進出師生眾

多，建物又緊鄰醉月湖及各教學大樓，每年至

化學系參觀之學校團體盛多，國內外學者至系

演講者超過 150 場，但目前正門馬路寬度不足

1 米，轉進化學系路口也不足一米，希望本次

改善能將行人路寬改為 3 米以上，轉進化學系

的路口同時修正為正門口兩邊路沿齊寬，景觀

請一併納入規劃改善，圖面完成後希望能讓化

學系教授了解。 

三、經 3 月 30 日會議說明化學系前道路已將腳踏車

道與行人道分離，但腳踏車道設於行人道右

側，屆時將發生師生進出大門均要閃避腳踏

車，如腳踏車道雍塞也將促使腳踏車騎上化學

系走廊往返各教學大樓，為安全考量建議將腳踏車道改至行人道左側。 

四、思亮館為本校學生實驗教學大樓，1~3 樓為全校學生之化學實驗室，4-5 樓

為普通生物學及生化實驗室，出入人潮眾多，目前腳踏車格嚴重不足，導致

腳踏車停放擋到逃生通道，或停至路上影響消防通道，如果發生意外將嚴重

影響逃生及救災，請再思考及增設該處腳踏車停車空間。 

體育室 何承恩幹事： 
一、舊體育館後方每天晚上皆有各系隊、校隊練習，增設舞台後若有活動，將產

生互相干擾。 

二、設計內容未就本室提出問題提供解決方案。舊體育館後方即新設舞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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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舊體育館大型機具出入口；另外，舞台正下方為橄欖球隊隊室，出入口在

舞台正下方，未提出如何解決克服的方式。 

三、以體育室立場，對於新設舞台抱著審慎評估的態度，本室建議舞台採活動式

設計，非固定式的舞台，有使用時再組裝，因應活動規模控制，增加空間上

的使用彈性。 

威季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將大家提出的問題整理為四項，予以回應： 

一、有關自行車道要不要導入醉月湖，以設計單位觀點，建議不要進入湖區，在

小福樓前停止。惟在規劃設計的溝通過程，總務處、學生會等校內人士，認

為無可避免腳踏車一定會進入湖區，為避免產生人車共道混亂的狀況，提供

人車分道規劃，以免將來更難管理。因此，以最低衝擊的方式將腳踏車道配

置在湖區邊緣，不要進入湖心區域，並且在人潮較多的地方設置節點，以設

施物阻擋通行。後續尊重校內討論決議，配合辦理。 

二、有關植栽設計，報告書第 17 頁表達是適合的植栽，18 頁表達選種的植栽，

我們會再進行整併和調整。 

三、有關湖岸安全，中湖與小湖水深很淺，中湖僅 1 米多深度，大湖實際測得湖

邊最深的地方是 2 米，我們推測湖心最深處為水深 3 米。我們希望保有舒適

的環境，如歐美、大陸的水岸空間，都沒有設置欄杆，我們建議可以參考。

考量安全因素，以退縮綠地設計，避免意外發生，若是某些人為追尋特定目

的作為，即非設計因素造成。中湖與小湖在本次都會進行池底重整，未來控

制之下為緩坡方式處理，不會太深。大湖湖岸深度較深，用退縮綠地和植栽

阻隔的方式處理，如果還不安全，會考慮設置軟性護欄。另外區隔的植栽也

不能種太多，否則，也會造成親水阻隔過大。 

四、有關湖區原來設施保留或新增設施。現有拱橋有的老師希望拆除整理，有的

老師希望保留歷史意象；湖心亭在規劃成果報告，已有師生調查，建議以現

況保留，至於要不要連接空橋使用，因湖心亭年代久遠，是否還堪負荷使用，

需要再評估，若僅依現況保留，也是一種意境景象。希望學校有一個明確方

向，我們會配合規劃。 

林俊全副總務長： 
一、謝謝所有老師、學生、同仁的參與，本案為二千萬規模的案子，仍引起許多

關注討論，顯示本案的重要性。 

二、本案源於區域排水的問題必須被解決，如海洋所、思量館等的水患問題，必

須被解決。醉月湖步道的問題存在潛在的危險，也必須被解決。 

三、另外，植栽的問題，當年幼株轉置到此，隨著樹徑長大，環境變得陰濕，數

學館附近蚊子很多，成為陰暗遺忘之地。臺大在市府的定位為都會公園，還

是須善盡責任，把環境做好。 

四、根據駐警隊的統計，近十年來，此區域每年平均死亡 1 人，這也是潛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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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規劃設計，充分掌握安全、景觀的問題，讓大家可以安心在此使用，活

絡此區環境。 

五、大家會擔心是否活動過於頻繁、環境承載量過大、腳踏車等問題，總務處皆

會納入處理。包括體育室顧慮增設舞台太吵、原有使用受到干擾，我們都會

思考如何運用設計手法，增加空間，又不妨礙既有功能，在此原則之下，創

造臺大師生最大福利。於鹿鳴堂附近，大家在 3、5 公尺的範圍從事藝文活

動，何不更優雅的在此從事藝文活動？比較寬廣，或許更好，如何自博雅館

引導同學前來利用，讓此處成為共同記憶、引以為傲的地方，同仁都有責任。 

六、輕舟社已經不存在，佔用空間事務組需要去處理，未來希望提供湖畔喝茶、

喝咖啡的優雅地方，沒有蚊子，成為重要的場域。 

七、本案目前為初步構想方案，請求校規小組讓本案能繼續發展細部設計成果，

適當時候再提送委員會討論。包括移植樹木、李委員提到不要種外來種的

樹，將來在細部設計時再細緻規劃。 

劉權富委員(書面意見)： 

一、醉月湖區夜間照明請考量均齊度，全區盡量維持低照度，環湖步道約

3~5Lux，自行車道約 7~10Lux (自行車道可以酌予拉高一些)。 

二、2.夜間照明的主題設計建議從三方面著手： 

(一)、 以醉月湖北側肯式南洋杉為全區端景，突顯樹木剪影或水中倒影。 

(二)、 以拱橋本身及湖面投影合成滿月的形狀，創造 '水中映月'。 

(三)、 以湖心亭塑造 '醉月'的意象，惟此方案須考量對湖區棲息鳥類之干

擾，及未來燈具維修時人員需涉水前往等因應措施。 

三、舊體育館週邊活動喧囂、交通動線頻繁，不適於作為戶外舞台，建議改為休

憩平台。 

四、有關護岸安全計畫，建議以地被植物或灌木作軟性阻隔，減少落水意外。 

五、觀湖平台的形式可思考如何呼應醉月湖湖心，不一定要採方形。 

六、新月草坡可採傾角方式堆堆疊，塑造懸月的造型。 

 

 決議： 

一、今天與會人員提供很好的意見，其中一致的意見、或者還沒有完全照顧到層

面，請規劃單位優先處理，配合修正。差異的意見，因本案有時程問題，請

林副總領導的工作小組繼續討論，如化學系、體育室等的意見，於發展細部

設計時進行溝通討論。 

二、本案通過，先容許規劃設計單位繼續發展細部設計，俟形成初步概念後，再

提送本委員會報告。 

肆、散會（下午 2 時 30 分） 


